
「專案缺工就業獎勵」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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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符合下列資格：
1.為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
營事業單位、依人民團體
或其他法令設立之團體或
私立學校。但不包括政治
團體及政黨。 

2.求才職缺符合本部及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缺工工作適用範圍，且符
合各行(職)業所定薪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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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連續受僱每滿90日之
次日起90日內，檢附下列
文件提出申請：

1.身分證明或居留證明文件之
影本。

2.申請書及領取收據。
3.薪資證明文件影本。
4.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

摺封面影本。
5.同意代為查詢就業保險、勞

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資料委託書。

6.其他經本部規定之文件。

※失業勞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
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諮詢，得發給專案推
介卡：
1.失業期間連續達14日以上之
特定對象勞工：(1)獨力負擔家
計者。(2)中高齡者。(3)高齡者。
(4)身心障礙者。(5)原住民。(6)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
者。(7)長期失業者。(8)二度就業
婦女。(9)家庭暴力被害人。(10)更
生受保護人。(11)15歲以上未滿
18歲未就學未就業少年。(12)職業
災害失能勞工。

2.一般失業勞工：非自願離職
、失業期間連續達30日以上
或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
。

※勞工就業獎勵津貼，最長
核發12個月：

1.特定對象勞工：
(1)以全時工作受僱-每月核

發10,000元。
(2)以部分工時工作受僱-每

月核發5,000元。
2.一般勞工：以全時工作受

僱-每月核發6,000元。

※到職之日位於偏遠(特定)地
區者，每月加發3,000元(
部分工時加發1,5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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